
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期間本校防疫重點 

 

開學在即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8 月 18日修訂之防疫教育總指引及本校 8 月

24日防疫會議決議，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校園開放規定：校園原則不開放，若有洽公需求，應落實「實聯制」、體溫量測、

消毒、人流管制、總量管制、動線規劃等措施。 

二、 開學前防護措施： 

1.請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（含委外工作人員、外聘師資）填寫暑假期間旅遊史

或接觸史，表單網址 https://reurl.cc/pgz72d。 

2.請家長關心子女/學生身體健康，如出現發燒應主動通知導師以利學校追蹤班

上學生健康狀況，並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，如出現咳嗽或流鼻水等呼吸道症

狀應佩戴口罩就醫，若有疑問可打 1922 與疾管署聯繫。 

3.相關人員入校防疫整備：相關工作人員在入校前至少應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

且滿 14 日，始得進入校園。疫苗第一劑接種未滿 14日或未接種者，首次進

入校園服務前，應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（快篩劑由學校提供）或 PCR檢測陰

性證明，之後每 7天快篩一次(快篩劑由學校提供)。出具解除隔離治療通知

書視同陰性證明，之後有症狀者由學校補助快篩劑進行篩檢。確診病例自發

病日起至少間隔 6個月，並符合終止隔離或治療標準後，再接種疫苗。(8/30~31

可至本校健康中心領取快篩劑)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，之後每 7天快篩一次(請

於每週一下午 5 點前至健康中心領取快篩劑，當天晚間 10 點前上傳快篩結果

至 https://reurl.cc/83KQZb。 

4.加強學習場域及相關設施設備清消：開學前結合環保局完成校內環境清消，

加強清消項目包括校園內相關空調設備，上課空間及公共區域。 

三、 學生在校期間 

1.校園教職員工生除用餐及飲水外，應全面全時佩戴口罩。 

2.校園出入口處設置體溫量測站，入校測量動線如附圖一，進班後以額溫槍測

量體溫並記錄，班級體溫單於 8:10 前送至健康中心或教官室，中午再測量一

次， 14:10前繳交。額溫超過 37.5℃者，請至健康中心測量耳溫，體溫仍高

將安置於群組 3 教室，適當休息後再次量測耳溫，如耳溫超過 38℃確定發燒

https://reurl.cc/pgz72d
https://reurl.cc/83KQZb


者，若為學生則通知家長帶回家休養並儘速就醫，當日向學校回報就診結果。

教職員工等請勿進校園並就診，中途發燒則請盡速就醫，當日向學校回報就

診結果。 

3.加強勤洗手、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，保持個人衛生習慣（如：打噴嚏、

咳嗽需掩住口、鼻，擤鼻涕後要洗手）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，維持用餐

衛生，使用防疫隔板入座，用餐期間禁止交談及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、空

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等。 

4.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：每日至少一次針對教室、各學習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

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，大範圍(如桌面、地板)可用 1：100 漂白水稀釋

液進行擦拭，小範圍（如門把、電燈開關、鍵盤、滑鼠、窗扣..）可用酒精

擦拭消毒。各班分配有公共區域消毒，包含廁所門把、洗手檯水龍頭、飲水

機、電梯等，請利用打掃時間消毒。 

5.保持室內通風良好，若環境為密閉空間，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，如無必

要，儘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。若使用空調，則必須保持室內空氣流通，教室

應於對角處各開啓一扇窗，每扇至少開啓 15公分。 

四、 餐飲防疫指引 

1.熱食部供應午餐全面線上訂餐，學生請用校網線上訂餐，教職員工請先用表

單訂餐 https://reurl.cc/qgxMnE (此表單僅限教職員工，請用 m2帳號登

入) ，再去熱食部領取。早餐提供至少 3 種現成的餐點，供師生選購。防疫

期間沒有提供滷味、自助餐、麵食水餃、點心現點現做服務，以免排隊造成

群聚，請見諒。 

2.用餐時使用隔板坐在個人座位或維持社交距離用餐，且不得併桌共餐。 

3.用餐時間不交談。 

4.飲水機僅供裝水，不得以口就飲。 

5.外訂餐食送餐人員實聯制等管理及防疫措施。 

五、 教學活動防疫指引 

1.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80 人，室外 300人之措施辦理。 

2.學校推動之課程及活動，仍請落實社交距離維持之規劃與執行，採「固定座

位」、「固定成員」實施，並落實課堂點名，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考。 

https://reurl.cc/qgxMnE


3.各項課程之實驗設施、生活科技課、體育課等共用之工具與器材，使用前或

使用後應適當消毒。音樂課程吹奏類課程暫不進行，以鑑賞、觀摩、聆聽、

看樂譜為主，實體練習返家操作。另游泳池暫不開放。 

六、 社團活動不開放校外以及跨校活動；校內可跨年級、跨班級，依規定申請核可

後，晚上及假日可入校活動，申請時需檢附防疫措施，並嚴守防疫規定。申請

辦法另依訓育組規定辦理。 

七、 晚自習開放高三原班自習，高一、二暫停 3樓閱覽室自習，避免群聚，於段考

前 2週開放原班自習。 

八、 9月底前不實施校外教學、戶外教學，微課程一律線上進行。 

九、 家長會志工依規定可入校，若未施打疫苗者，需有快篩陰性證明，快篩試劑由

家長(家長會)自備。 

十、 本校防疫措施依照疫情指揮中心及臺北市教育局政策，進行滾動性修正。 

 

 


